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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涛、袁凤枝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全市中小学视力筛查费用纳入医保支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现行医保政策规定，普通视力检查、特殊视力检查、色觉检查、眼肌力检查等110项诊疗项目，均已纳入基本医保诊疗目录，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参保患者，住院医疗费用中涉及上述诊疗项目的可纳入医保支付范畴，按照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有关政策规定予以报销；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在定点公立医院门诊就医发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含检查费用)，报销比例55%，日报销额度30元（不含诊疗费），年支付限额500元。
如要解决全市中小学视力筛查费用问题，我局下一步：一是大力支持与配合相关部门广泛开展儿童青少年爱眼护眼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全社会对儿童青少年眼保健的重视以及近视防控工作的关注；二是积极会同教育、卫健、财政等部门开展调研，共同探索通过政府补助、医保报销和个人承担相结合模式解决青少年视力筛查问题，探索将儿童少年提供视力筛查和眼视光检查纳入普惠性检查项目可行性，不断提升我市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衷心感谢你们对医保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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